附件1
茂名市医学重点学科申报条件
医学重点学科研究领域和技术攻关方向必须是我市重大疾病防治的难点，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能抢占医学科技的制高点，符合以下条件的二级或三级学科：

一、医学技术水平。具有较强的解决疑难、复杂、危重病能力，某些领域具有全省领先的诊治技术，能解决严重影响人群健康的关键诊治问题，本领域临床收治的病例数量、治疗效果处于全市领先水平。

二、医学科技优势。“十一五”以来承担了省、市科技项目并取得良好效果；获得过市科技奖励或厅级三等以上的奖项；省级以上核心刊物或国家科技统计源医学杂志发表相关学科医学科技论文10篇以上。学科群体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关的学科（或辅助学科）对该学科具有较强的技术支撑。具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或有能力争取其它经费支持科研攻关，能够满足承担省市（厅）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需要。具备使该专业学科达到市内先进水平的临床诊疗设备，能开展相关实验研究，保证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科研攻关任务。具备引进医学高新技术和医药卫生推广适宜技术的条件。
三、学术队伍建设。学科带头人在全市乃至全省有相当知名度，担任市内专科学会的常委以上职务；已形成一支技术精湛，年龄、学历和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的学科队伍。具有对高层次医学专业人才的引进培养能力，发展潜力大。有引进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的能力，能承担医学专业人才进修培训任务。
四、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整体服务水准优良，社会及病人满意率高。

五、管理科学有序，有较好的医院改革基础（包括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等），床位周转率、疾病治愈率及各项医疗质量评估指标都在市内同行中名列前茅。

六、支持和保障。所在单位必须已将该学科定为院级重点学科，按照学科结构调整的原则，保证重点专科有足够的规模发展空间，以及足够的相关条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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